
舊約，新約
引言：安息日及其現代誤解
如今，許多宗教人士堅持基督徒必須遵守安息日，他們通常將安息日理解為星期日的休息日。然而，仔細研讀聖經就會發現，聖經中對安息日的遵守與現代做法有顯著差異。安息日明確指的是一週的第七天（星期六），而非第一天（星期日），正如創世記2:2-3所記載：“到第七日，神造物的工作已經完畢，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，安息了。神賜福給第七日，定為聖日，因為在這一日，神歇了他一切的工，安息了。神賜福給第七日，定為聖日，因為在這一日，神歇了他一切的工，安息了他給第七日，定為為聖日。在舊約時代，典型的猶太人在五十年內會遵守超過5000個安息日——遠遠超過現代「守安息日者」所聲稱的約2600個安息日。
聖經中關於安息日的規定非常嚴格。上帝的子民被命令待在家中（出埃及記 16:29：「你們要記住，耶和華已經賜給你們安息日，所以第六日他賜給你們兩天的食物。第七日，你們各人要留在自己的地方，不可外出。」），禁止外出運動、拜訪朋友或參加正式的聚會，例如教會禮拜。禁止烹飪；所有食物都必須提前準備好（出 16:23-29）。禁止一切工作，甚至連生火也不行（出 35:3：「安息日，你們的住處不可生火。」）。違背安息日會帶來嚴重的後果，包括死刑（民 15:32-36：「…耶和華吩咐摩西說：『那人必須死。全會眾要在營外用石頭打死他。』於是會眾把他帶到營外，照著耶和華所吩咐摩西的，用石頭打死了他。」）。
如今，誰真正依照律法規定遵守安息日？幾乎沒有人，因為現代的詮釋淡化了這些誡命。這引發了更廣泛的問題：舊約的習俗，例如獻祭牲畜（利未記1-7章），是否仍然有效？其他聖日（例如逾越節、住棚節）又如何呢？如今是否存在祭司製度或神職人員和平信徒制度？教堂建築是否就是「神的殿」？舊約（摩西律法或妥拉）與基督裡的新約之間有何關係？
這項研究適合小組聖經研讀或個人反思，對來自宗教儀式、傳統或非基督教背景的人士都很有價值。它著重闡述了新約基督教的獨特性，並探討了基督教界的一些困惑，特別是關於耶穌的追隨者必須遵守律法書（妥拉）的禮儀和民事律法的說法。
關鍵引言詩句：
· 歌羅西書 2:16：「所以，不要讓人在飲食上，或在節期、新月或安息日的事上論斷你們。」（保羅警告人們不要根據舊約的規條進行律法主義的論斷，強調在基督裡的自由。）
· 約翰福音 4:24：「神是靈，所以拜他的必須用心靈和誠實拜他。」（耶穌教導說，真正的敬拜超越了具體的地點和儀式，而著重於內在的轉變。）
· 以弗所書 1:1：「奉神旨意，作基督耶穌使徒的保羅，寫信給在以弗所的聖徒，就是在基督耶穌裡有忠心的人。」（所有信徒都是「聖徒」或聖潔的人，使聖潔成為一種民主。）
· 提摩太前書 2:5：「因為只有一位神，在神和人之間也只有一位中保，就是降世為人的基督耶穌。」（只有透過基督才能直接與神溝通，無需借助任何人為的中介。）
· 歌羅西書 2:17：「這些都是將來之事的影兒，那實體卻是基督。」（舊約的習俗預表基督；基督已經應驗，因此這些習俗不再是強制性的。）
兩個盟約：新約的替代性質
聖經區分了舊約（摩西在西乃山所立）和新約（基督的死和復活所建立）。希伯來書9:15-17：「所以，他（基督）作了新約的中保，使蒙召的人可以承受所應許的永恆基業。因為他已經死了，救贖他們脫離在舊約之下所犯的罪過。因為凡立遺囑的，立遺囑的人必須死，因為遺囑只有在立遺囑人死後才有效；立遺囑的人活著的時候，遺囑是無效的。
律法的道德核心－愛神愛人－得以延續（加拉太書 5:14：「因為全律法都包含在『愛人如己』這一句話裡了。」；馬太福音22:37-40：「你要盡心、盡性、盡意愛主你的神。這是誡命中的第一，且是最大的。其次也相仿，就是要愛人如己。這兩條誡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總綱。」），但具體的誡命和規條在十字架上被成全並廢除。歌羅西書 2:13-14：「你們從前在過犯和未受割禮的肉體中死了，神卻使你們與基督一同活過來，赦免了你們一切的過犯，塗抹了在律例上所寫、攻擊我們、有礙於我們的字據，把它釘在十字架上。」 （「債務記錄」指的是出來的禮儀記錄了這些義務；
基督徒不受舊約律法的約束（使徒行傳 15:10-11：「現在，為什麼你們試探神，把我們祖宗和我們都不能負的軛放在門徒的頸項上呢？但我們相信，我們得救是靠著主耶穌的恩典，和他們一樣。」）。這反駁了耶穌的跟隨者必須遵守律法的說法。耶穌成全了律法（馬太福音 5:17-18：「…我來不是要廢掉律法，乃是要成全。我實在告訴你們，就是到天地都廢去了，律法的一點一畫也不能廢去，乃是要成全。我實在告訴你們，就是到天地都廢去了，律法的一點一畫也不能廢去，都要成全。我實在告訴你們，就是到天地都廢去了，律法的一點一畫也不能廢去，都要成全。」），結束了律法的禮儀性作用（加拉太書 3:23-25：「我們來了點信）。
雙重標準：在新約中已被消除
舊約區分了聖潔與不潔，導致人們委身不一致。如果某些日子是聖潔的，那麼其他日子就隱含著不潔，這就使得人們在「特殊」場合更加努力。然而，基督教要求信徒每天過門徒的生活（路加福音 9:23：「耶穌又對眾人說：『若有人要跟從我，就當捨己，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。』」；羅馬書 12:1：「所以弟兄們，我以神的神的慈悲所勸是所行的慈悲。因為基督救贖了生命的各個層面，所以每時每刻都是聖潔的。
雙重標準體現在：a. 神聖時間 b. 神聖空間 c. 聖潔之人 d. 聖潔之物
新約改變了這些區別（彼得前書 1:15-16：「…那召你們的既是聖潔的，你們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聖潔。因為經上記著說：『你們要聖潔，因為我是聖潔的。』」）。
聖時：擺脫律法主義的束縛
基督徒已從安息日的遵守中得釋放（出 20:8-11，同上；歌羅西書 2:16，同上）。試圖透過特別的日子來證明自己的義，只會使人陷入奴役（加拉太書 4:8-11：「你們從前不認識神的時候，是服事那些本來不是神的……你們怎能迴轉，歸向那軟弱無用的世俗小學呢？你們守日子、月份、節期、年份！恐怕我在你們身上是那年勞然的。」）。 （保羅將回歸曆法的遵守等同於異教的奴役。）
早期教會在星期日聚集在一起（使徒行傳 20:7：「當主日，我被聖靈感動…」），紀念基督的復活（馬太福音 28:1），但星期日不是安息日。
反對遵守律法：耶穌活在舊約之下，是為了成全舊約（加拉太書 4:4-5：「及至時候滿足，神就差遣他的兒子，為女子所生，且生在律法以下，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贖出來。」）。復活之後，恩典勝過一切（羅馬書 6:14：「罪必不能作你們的主，因你們不在律法之下，乃在恩典之下。」）。自願遵守某個日子是允許的（羅馬書 14:5-6：「有人看這日比那日強，有人看日日都一樣……守這日的人是為主守的。」），但強加於人則是罪（加拉太書 5:1：「基督釋放了我們，叫我們得以自由。所以要站立得穩，不要再被奴役的軛」。
教訓：要時時努力成為門徒。
聖潔空間：隨時隨地敬拜
上帝不能被侷限在「聖潔」的空間（使徒行傳 7:48-49：「然而至高者並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宇裡，正如先知所說：『天是我的寶座，地是我的腳凳…』」；約翰福音 4:24，同上）。舊約限制了人們透過會幕/聖殿進入上帝（希伯來書 9:1-8：「從前約也有敬拜的規條和地上的聖所…」），但基督的死撕裂了幔子（馬太福音 27:51：「忽然，殿裡的幔子從上到下裂為兩半…」），象徵著所敞開的通道（突然，殿裡所開的通道（ 2:18：「因為我們藉著他，在同一位聖靈裡，得以進到父面前。」）。
敬拜是一種生活方式（羅馬書 12:1，同上）。教會（信徒）是神的家（弗 2:19：「這樣，你們不再是外人和寄居的，而是與聖徒同國，是神家裡的人了。」），但沒有任何建築物本身是聖潔的。
反駁律法：聖殿是影子（希伯來書 8:5：「…他們所事奉的不過是天上事物的影像和影子…」）。基督的身體才是真正的聖殿（約翰福音 2:19-21：「…『你們拆毀這殿，三日內我要重建它。』……他是指著自己的身體說的。」）。
教訓：隨時隨地為上帝而卓越。
聖潔的人們：在基督裡人人平等
沒有所謂的精英「聖徒」；所有信徒都是聖徒（弗 1:1，同上）。耶穌是唯一的大祭司（希伯來書 7:23-28：「…先前的祭司人數眾多，因為他們因死亡不能繼續任職，但耶穌的祭司職分是永遠的…我們確實需要這樣一位聖潔、無玷污、無玷污的大祭司…」）。所有信徒都組成君尊的祭司團（彼得前書 2:9：「惟有你們是被揀選的族類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聖潔的國度…」），獻上屬靈的祭物。
只有一個中保：基督（提摩太前書 2:5，同上）。向聖徒或馬利亞禱告與此相悖（羅馬書 8:34：「…基督耶穌死了…現今在神的右邊，也替我們祈求。」）。沒有神職人員和平信徒之分（馬太福音 23:8-9：「但你們不要受拉比的稱呼，因為你們只有一位老師，你們都是弟兄。也不要稱呼地上任何人作你們的父，因為你們只有一位父，就是天上的父。」）。所有人都同樣委身於神，只是擁有不同的恩賜（弗 4:11-12）。
反駁律法：利未祭司製度已經終結（希伯來書 7:11-12：「…因為祭司製度既有改變，律法也必須改變。」）。遵守律法反而延續了已被廢除的分裂。
教訓：神職人員制度助長了雙重標準，這與基督的教義背道而馳（加拉太書 3:28：「並不分猶太人或希臘人，自主的或為奴的，男或女，因為你們在基督耶穌裡都成為一了。」）。
我的天哪！各種聖物
新約廢除了一切區別：
· 聖潔的食物（提摩太前書 4:3-5：「…他們禁止嫁娶，又要求人禁戒神所造、叫人感恩領受的食物…因為神所造的一切都是好的…」；希伯來書 13:9：「你們不要被各樣怪異的教訓…… 7:19：「…所以他宣告一切食物都是潔淨的。」）。
· 聖壇（希伯來書 7:27：「…他不像那些大祭司，需要天天獻祭…因為他只一次獻上自己，就成全了。」；希伯來書 13:10：「我們有一座壇，供會幕裡的人無權享用。」）。
· 圖片/圖示（出 20:4：「…不可為自己雕刻偶像…」；約翰一書 5:21：「小子們哪，你們要遠離偶像。」）。
· 聖袍、聖水、香爐、獎章、聖物、語言、經文、十字架：這些都錯誤地套用了舊約的範疇（哥林多後書 3:6：「……他使我們有資格作新約的執事，不是憑著字句，乃是憑著聖靈；因為字句叫人死，叫人活。」）。
反駁律法：羅馬書 7:6：「但如今我們既在捆綁我們的律法上死了，就脫離了律法，叫我們事奉神，不是照著律法的舊樣子，乃是照著聖靈的新樣子。」律法引領我們歸向基督（加拉太書 3:19-25）。
結論：從陰影到光明
歌羅西書2:17（如上所述）教導我們，舊約的要素預表了基督－基督的現實。舊約已經過時（希伯來書8:13：「既然談到新約，就廢掉了先前的約；那漸漸衰老、日漸衰殘的，就必歸於無有。」）。現代基督教的許多面向效法舊約猶太教，固守著繁瑣的儀式和等級制度。
反駁律法書的主張：以弗所書 2:14-15：「因他使我們和睦，將兩下合而為一，拆毀了中間隔斷的牆，就是冤仇，並且廢掉了那用規條表述的律法……」耶穌警告人們要遠離人的傳統（馬可福音7:6-8：「…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，心卻遠離我；他們敬拜我也是枉然，因為他們將人的吩咐當作道理教導人。」）。遵守律法書可能會使人與基督隔絕（加拉太書 5:4：「你們這些想靠律法稱義的，是與基督隔絕了，從恩典中墜落了。」）。
離開陰影，擁抱基督的光明，那裡有真正的自由（約翰福音 8:36：「所以天父的兒子若叫你們自由，你們就真自由了。」）。這賦予人順服聖靈引導的生活，而非拘泥於形式。


